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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6 年 3 月 20 日，被告田某和张某共同向原
告程某借款 6 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双方约定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还清。借款到期后，两被告均
未偿还。原告程某于 2024 年 10 月向法院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法院依法将被告田某微信、支付宝等
账户予以冻结，被告田某知晓自己账户被冻结后
主动联系原告程某并承诺年底前付清，原告程某
未同意并诉至法院，要求田某和张某共同偿还借
款本金 6 万元及利息。
　　被告田某、张某庭审中辩称，借款已经超过
法定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田某、张某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向原告程某借款 6 万元，有双方出具的
借条为证，对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充分，法院对此予以认定。
　　本案中，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已经
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民法典》第 192 条
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
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
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
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
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9 条第一款规定，诉讼
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
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
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原
告程某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涉案借
款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是，在人民法院对被
告田某名下账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被告田某
主动联系原告程某承诺还款，有原告程某提供的
通话录音为证，即此时被告田某的承诺还款行为
视为放弃时效利益，诉讼时效利益放弃的直接法
律后果是原债权由不完整债权转为完整债权，诉
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起算，被告田某应当继续承担
还款责任。

　　关于被告张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
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5 条第二款规定，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
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
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是在本案中，涉案借款的诉
讼时效已经届满，而非诉讼时效中断，被告田某
和张某虽系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但是被告田
某承诺还款放弃时效利益的行为导致诉讼时效期
间重新起算的效果并不及于共同借款人被告张
某，即在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前提下，被告张某
在答辩中进行时效抗辩于法有据，其不应当承担
还款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田某向原告偿还借款 6
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张某不承担还款责任。判
决生效后，原告程某、被告田某提起上诉，二审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诉讼时效的效力指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
的法律后果。关于诉讼时效的效力，存在三种不
同的观点：实体权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和抗
辩权发生主义。不同的立法模式及其理论，是在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法律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我国《民法典》采纳的即是抗辩权发生主义，即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
务的抗辩。
　　一般认为，债权的效力包括请求力、保持
力、处分效力和强制执行力。在抗辩权发生主义
下，如果义务人行使时效抗辩权，权利人的债权
的请求力和处分效力减弱，债权的强制执行力丧
失，债权的保持力不受影响；如果义务人不行使
时效抗辩权，债权具有完整的效力。在义务人行
使时效抗辩权的情况下，债权的处分效力削弱。
以债的抵销为例，此时债权仅能作为被动债权被
抵销。当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作为被动
抵销的债权时，可认定为主动债权人(义务人)自愿
放弃了时效利益。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虽取得时效抗

辩权，但诉讼时效利益作为私权，义务人可以选
择放弃。关于诉讼时效利益放弃的形式，可以明
示或默示的方式进行。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
情形：
　　一、义务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再主张时效利益。
人民法院认定义务人同意履行须满足以下要件：
1 、放弃时效利益是法律行为，应由具备完全行
为能力的义务人、义务人的法定代理人、义务人
的代表人及其他义务人授权的人作出意思表示。
2 、同意履行义务是诺成行为，不以实际履行为
必要。具体表现形式上，义务人同意履行主要包
括以下形式：一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作出愿意履
行的意思表示。二是向债权人出具还款计划或达
成还款协议。三是请求延期履行。义务人请求延
期履行是以同意履行为前提的，只是请求宽限履
行时间。四是委托第三人代为履行。第三人是义
务人的履行辅助人，能够判定义务人同意履行。
五是为债务提供担保。义务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后，自愿为债务提供担保，可以认定义务人同
意履行。六是用未过诉讼时效的债务进行抵销。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没有主动抵销的处分效
力，义务人以诉讼时效期间未届满的债权主动抵
销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视为其放弃时效利
益。
　　二、义务人已自愿履行。诉讼时效届满的债
权的请求力和处分效力受到削弱，债权的强制执
行力丧失，但是仍有保持力，可以接受义务人的
履行。义务人自愿履行的，视为放弃时效利益，
不能再请求债权人返还。
　　综上，关于诉讼时效利益放弃的法律后果。
一般认为，义务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同意履
行的，原债权由不完整债权转为完整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应重新起算。具体到本案中，被告田某
放弃了时效利益，应当继续承担还款责任，被告
张某并未明确放弃时效利益，也未自愿实际履
行，因此不承担还款责任。

王延国

8 年前借款从未主张权利应如何判定

【案情】
　　 21 岁的小方是一名在校大学生，酷爱运动健
身。今年 2 月 28 日，他在学校附近某健身俱乐部
办理了健身卡，缴纳会费 550 元。双方签订《健
身俱乐部会员服务合约》，约定：“会员卡只能
本人使用，不能借用、转让，一经售出，概不退
换。”
　　 4 月 16 日下午，小方前往该健身俱乐部进行
锻炼。在卧推哑铃锻炼完毕、放置器械时，他被
散落在地上的其他健身器材挤压，导致小拇指受
伤。事发后，小方前往某医院进行缝合包扎。医
院出具诊断证明：“小拇指末节裂伤、甲床裂
伤，建议休养半个月。” 4 月 18 日至 5 月 2 日期
间，小方数次到该医院换药，共计支出医药费
1174 元。
　　事故发生后，小方就医疗费等赔偿事宜多次
与该健身俱乐部协商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解除其与该健身俱乐部签订的《健身俱乐部
会员服务合约》，退还会费，并赔偿相应的医疗
费。
　　某健身俱乐部认为，事发时，健身器材不存
在损坏情形，可以正常使用。同时，该俱乐部亦
在健身区域显眼位置张贴了《健身须知警示
牌》，已明确告知相关器械操作规范和风险，已

尽到安全警示责任，不存在任何管理疏漏，事故
发生与俱乐部无关，遂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调取了事发当天该健身俱乐部的监控记
录。录像显示，小方在使用哑铃的过程中，健身器材
周围地面哑铃摆放凌乱，小方在躺卧姿势下放置哑
铃时，被周边散落在地上的哑铃挤伤手指。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1198 条
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
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某健身俱乐部作为经营场所，对
进入其场地的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它对散
落在地面上的可能影响运动安全的器械，应当及
时收纳管理；适当安排工作人员巡视消费者运动
情况，并对不当或危险行为及时制止。同时，小
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也应有一定的
安全注意义务，使用健身器材时应观察周围情
况，以保障自身安全。
　　关于会员费退还问题，双方签订的《健身俱乐
部会员服务合约》约定“一经售出，概不退换”，此系
以格式条款形式限制消费者权利、免除经营者责
任，应认定无效。该服务合约期限为两年，根据小方

的实际使用时长占比，扣除相应费用后，法院判令
某健身俱乐部退还小方会员费 515 元。
　　综上，法院判定小方对自身损失承担 30% 的责
任，某健身俱乐部承担 70%(1174 元×70% ≈ 822 元)
的赔偿责任，并判令《健身俱乐部会员服务合约》解
除，某健身俱乐部退还小方会员费 515 元。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已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解释明
确，在预付式消费合同中，收款不退、丢卡不
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
效。格式化的“不退费”条款绝不是健身俱乐部
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在此，提醒广大健身爱
好者，遇到预付式消费纠纷时，要及时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在健身运动过程中，
也应提高对周边环境、运动器械等的安全意识，
根据自身状况，科学、合理地安排体能训练，以
达到安全、健康的训练目的。健身俱乐部作为营
业性经营场所，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定期对场
地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
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为消费者开展健身活动提
供安全、舒适的环境。

陈安梅

健身房锻炼意外受伤责任由谁承担

【案情】
　　 2016 年，马某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全款购买济南市历
城区某小区一商铺，并约定于 2017 年底前
正式交付房屋。约定交付之日到期后，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房屋周边道路未进行硬
化为理由，一直未进行交付。马某某多次
催告开发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仍未交
房。马某某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某房地产
开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向马某某交付房
屋，并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查明， 2016 年 1 月，马某某(买受
人)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卖人)签订了
《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马某某
购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某小区一商
品房，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商业用房，总价
款为 116 万余元。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当
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取得开发项目
《分期综合验收备案证明》的商品房交付
马某某使用，并约定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
约责任。 2016 年 9 月，双方签订《合同补
充协议》，约定马某某应在签订买卖合同
之日内，一次性向出卖人支付全部购房
款。马某某已按约支付全部购房款，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及《回
款单》。涉案房屋现登记于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名下，登记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规划用途为邮电所，现在由物业使用。物业
经理称，该房屋为公建的商业配套用房。
【裁判】
　　法院认为，涉案《济南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于 2016 年，本案裁
判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合同法》。根据
《合同法》第 52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
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
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
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涉
案房屋规划用途为邮电所，属于公建配套
用房，应该按照规划的用途使用，不得随
意变更或出售。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涉案
房屋以商品房出售给马某某，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涉案《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补充协议应属于无效。马某某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及支付违约金的
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遂
判决驳回马某某的诉讼请求。
　　马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因未交
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法院按马某某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法官说法】
　　公建配套设施，是指根据城市规划或
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要求，开发
建设单位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在住宅
区土地范围内与商品住宅配套建设的、与
小区人口规模相适应的、能满足小区全体
业主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务设
施。根据《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
2005)4 . 2 . 1 条规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公建)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
务、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等 9 类设施。”
4 . 2 . 2 条规定：“配套公建的项目与规模，
必须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并应与住宅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期交付。”《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第 2 . 0 . 9 条规定：“配套设施是指对应居
住区分级配套规划建设，并与居住人口规
模或住宅建筑面积规模相匹配的生活服务
设施；主要包括基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交
通场站及社区服务设施、便民服务设

施。”居住用地配套公建是构成和提高住
宅外部环境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套公
建项目与设置方式应结合周边相关的城市
设施统筹考虑，且考虑到入住者的生活需
求，提出了配套公建“必须与人口规模相
对应”“应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期交付”的要求。
　　综合上述规定，公建配套设施是为了
满足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而设置的，其用
途是为公众提供特定的服务或设施。出售
这些设施，可能会影响公共服务的质量和
公众的利益。即使开发商通过合法程序取
得特定公共设施产权(如经营性邮电所)，
也需遵循特定条件和限制，通常不允许进行
商业出售，而应当按规定移交给政府、公用
事业单位，用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业等。
　　本案中，马某某所购房屋根据其规划
用途为邮电所，性质为公建配套用房，是
不能作为商品房进行买卖的。根据《民法
典》第 1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
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
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
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
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案涉房屋买
卖合同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马某
某虽然不能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交付
房屋，但可以要求开发商返还购房款并按照
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温馨提醒广大购房者，为避免购房风
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在购房时一定要
注意以下几点：
　　一、确认资质。购房者在购房前一定
要认真查看开发商的“五证”是否齐全。
“五证”包括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这些证件上会
明确标注房屋的规划用途，购房者购买预售
房的，需确认拟购房屋在预售许可范围内。
　　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房屋所在区
域是否有合法规划审批手续，城乡结合部
或远郊区域需警惕小产权房等。了解工程
进度状况；了解拟购房屋的规划用途、房
型、朝向、平面布局；了解项目土地的地
类(用途)、使用年限；了解项目的公共设
施、公用配套及周边不利影响因素；了解
拟购房屋的建设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
积、销售价格和装饰装修及相关设备标
准；了解拟购房屋的交房标准、物业服务
收费标准等；了解拟购房屋是否已经销
售、抵押、查封等权利状况。
　　三、产权验证。正常商品房可办理按
揭贷款，且在房管局官网可查询到房源备
案信息。若无法办理贷款或无备案记录，
则可能为违建房。项目建设有关信息以政
府相关部门批准的文件、图纸为准，对开发
商的广告宣传、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及售楼
现场展示的各类沙盘、模型，请审慎辨别。
　　四、审慎签约。逐条认真阅读合同条
款，并就补充协议的条款与开发商进行充
分沟通。如开发商有所承诺，可以要求书
面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特别注
意拟购买房屋经规划批准的合法使用功
能，慎重考虑后再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及补充协议。签订后，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签订双方承担。
　　五、及时维权。如碰到开发商违规销
售，可通过致电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或向
住建部门进行咨询和投诉违规行为。自身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留存证据，及时通
过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马艳

商品房变成“邮电所”
购房协议是否有效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元） 利息（元)
其他费用

（元）
担保人信息 基准日

1 山东力扬塑业有限公司 56,811,372 . 12 1,406,248 . 49 122,091 . 00
王艳及其配偶韩庆勋、山东银光抽纱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房地产、临沂春锋净水设备有
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债务人名下部分存货、应收账款及征收补偿款提供质押担保

2024 年
1 0 月
20 日

2 山东驰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3,800,000 . 00 1,791,560 . 35 318,300 . 00
朱运良、王艳及其配偶韩庆勋、山东银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工业房地产、临沂
春锋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债务人名下存货和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3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 00 1,037,129 . 44 0

债务人关联企业山东平邑东方建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分别位于平邑县城石都大道北，市政公司东 05 等
9 处房地产、位于平邑县城石都大道西首北侧的 1 处工业土地、位于平邑县站前西路北，平邑镇开发区
008 号 01 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债务人关联企业平邑县家俱有限公司平邑县仲村镇仁庄村博徐公路
东侧的 1 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4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0 . 00 1,715,104 . 66 0

由债务人关联企业山东平邑东方建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分别位于平邑县城石都大道北，市政公司东 05
等 9 处房地产、位于平邑县城石都大道西首北侧的 1 处工业土地、位于平邑县站前西路北，平邑镇开发
区 008 号 01 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债务人关联企业平邑县家俱有限公司平邑县仲村镇仁庄村博徐公
路东侧的 1 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5 临沂马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000,000 . 00 382,229 . 98 0
马永强及其配偶胡怀玲提供保证担保，债务人关联企业临沂澳尔诺木业有限公司名下 2 处商业房地产
提供抵押担保

6 临沂三象木业有限公司 1,400,000 . 00 24,732 . 64 0 刘洲全及配偶杨晓云共同所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7 平邑县银鸿木制品厂 2,000,000 . 00 57,019 . 70 0 由韩伟及配偶徐腾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 兰陵县华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499,586 . 98 104,669 . 66 0
由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杜华、临沂天勤物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江淮牌仓栅式运
输车提供浮动抵押担保

9 临沂福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 . 00 102,741 . 49 0 由债务人法定代表人朱德军、临沂天勤物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山东中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96,883 . 73 32,120 . 37 0 赵金辉及刘丽名下房产抵押

2025 年
3 月 2 0
日

11山东万博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4,900,000 . 00 480,815 . 67 0 由债务人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连查付、陈秀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山东今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569,787 . 22 101,031 . 97 0
由颜士春及李淑英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范莹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范磊及颜廷红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3临沂恩特食品有限公司 7,973,807 . 10 263,847 . 35 0 由债务人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赵亚敏、黄常委、祁磊及颜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临沂迈兴综合商贸有限公司 4,999,929 . 88 14,656 . 19 0 由债务人提供名下房产抵押担保，由刘瑞雪及王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5临沂市兰山区世高木材加工厂 2,999,250 . 91 10,285 . 90 0 由杨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6临沂灯都商贸有限公司 2,998,828 . 02 45,382 . 61 0 由徐瑞霞及李君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7沂南县中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 . 00 61,175 . 29 30,800 . 00 由满成轩及王姗姗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8临沂好车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 . 00 69,034 . 36 30,800 . 00 由陈伟及刘富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9临沂成者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10,000 . 00 31,633 . 54 13,890 . 00 由刘春源及巴成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郯城县华强面粉有限公司 1,999,762 . 65 37,744 . 27 11,399 . 00 由赵彬、米凤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1平邑县金银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 . 00 23,498 . 61 0 由王超、高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2山东鸿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 00 17,043 . 36 13,806 . 00 由朱崇扩、赵宗英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3临沂吉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26,236 . 18 6,558 . 94 0 由王传甫、胡善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4山东湖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999,995 . 00 684,400 . 00 16,118 . 00 保证担保：郝金刚、李中丽；抵押担保：郝金刚、李中丽名下共有的房产

2024 年
1 2 月
31 日

25临沂海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783,920 . 00 1,664,625 . 89 119,165 . 00
保证担保：山东兰陵三农物资城有限公司、葛兰东、翟玉兰、翟玉利、郭艳峰、李兰君；抵押担保：山东兰陵
三农物资城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26山东虹郡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4,838,856 . 29 4,220,338 . 39 180,877 . 00 保证担保：周东杰、任虹郡、任广义、葛明学、徐会启；抵押担保：山东虹郡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和房产

27苍山县投资公司 3,400,000 . 00 8,948,498 . 65 0 保证担保：苍山县物资贸易公司、苍山宝泰蔬菜食品公司、苍山县宝丰贸易有限公司

28苍山益星食品有限公司 10,499,900 . 00 25,270,388 . 23 0 抵押担保：苍山益星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已灭失）

29
山东省苍山县神山镇西杨冷藏食品
加工厂

7,000,000 . 00 16,698,079 . 08 0 保证担保：苍山县青蓝食品有限公司、苍山县神山镇振兴冷藏加工厂

30苍山县东珍食品有限公司 8,230,000 . 00 24,344,046 . 51 0
保证担保：李风志、王会雅、苍山县华源肉兔养殖有限公司、苍山县利民冷藏有限公司；抵押担保：苍山县
东珍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和房产（已灭失）

31苍山县利金食品有限公司 590,000 . 00 2,353,909 . 32 0 保证担保：苍山县尚岩镇王庄村民委员会；抵押担保：苍山县利金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及设备（已灭失）

32
神山远大冷藏厂（苍山县远大蔬菜
有限公司）

131,600 . 00 533,574 . 50 0 保证担保：苍山县春雨蔬菜食品保鲜有限公司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31-51759176 　　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顾经理 联系电话：0539-8606658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及代垫费用，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临沂市鲁南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元） 利息（元) 其他费用（元）担保人信息 基准日

33 郯城县海通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6,400,000 . 00 6,223,160 . 61 158,600 . 00
保证担保：孟凡展、孙增强、临沂海通石磨面粉有限公司、农垦海通（临沂）物流有限公司；抵押担保：借款人名下工
业土地和房产。

2025 年
4 月 21
日

34 山东仕典木业有限公司 2,988,000 . 00 1,252,040 . 61 0 保证担保：杜新治、胡顺密，山东宇丰木业有限公司、山东吉美乐木业有限公司；抵押担保：杜新治名下仓储用地。
35 兰陵航源商贸有限公司 3,987,167 . 04 520,629 . 92 43,842 . 92 保证担保：刘青果、王西侠、刘昱志；抵押担保：刘昱志名下商业用房。
36 山东高科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57,489,123 . 52 100,559,361 . 57 0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刘静文；抵押担保：山东正圆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商业房产等。
37 山东正钢薄板有限公司 24,000,000 . 00 17,820,795 . 32 92,113 . 53 保证担保：郁章芝、葛瑞松、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抵押担保：王步风、刘桂行、周艳峰、广春梅名下商业用房。
38 临沂市蓝天环科日化有限公司 20,000,000 . 00 14,869,065 . 96 0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王步祥、张树美夫妇；抵押担保：山东正圆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商业用房。

39
临沂利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临
沂联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28,432 . 50 5,010,466 . 77 0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张锋；抵押担保：临沂市利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商业用房。

40 山东云鹏雨具有限公司 7,920,586 . 32 3,458,978 . 09 38,862 . 73 保证担保：王文根、亓学超夫妇、山东途居客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抵押担保：王文根、亓学超名下商业房产。
41 临沂昌利商贸有限公司 7,988,061 . 98 5,929,852 . 65 0 保证担保：山东高科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王秀磊、苏莹莹夫妇。
42 临沂市美多医药有限公司 3,969,017 . 47 2,938,589 . 59 0 保证担保：山东美多包装有限公司、王步新、郁章玲。
43 临沂市正茂皮革有限公司 6,847,428 . 40 8,117,919 . 45 0 保证担保：山东中天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张思宝，张思英，胡兆宝。
44 临沂佳新包装有限公司 4,207,926 . 65 4,101,595 . 21 0 保证担保：山东格兰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刘学芳、赵学海。
45 沂水颐胜劳保护品有限公司 2,703,077 . 06 3,299,308 . 91 0 保证担保：马兴霞、马胜旺、周钰森。
46 临沂瑞康盛生物有限公司 1,314,953 . 52 2,678,820 . 34 0 保证担保：禚洪伟、张梅夫妇。
47 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 4,039,600 . 15 13,796,937 . 36 0 保证担保：常州久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天元天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马开卫、李庆芝。
48 临沂市东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4,310,295 . 47 14,254,739 . 11 0 保证担保：山东天威煤业有限公司、临沂恒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玉东、肖树莲、肖永安。
49 山东新光股份有限公司 49,598,034 . 89 27,782,856 . 43 0 保证担保：临沂三元建筑陶瓷有限公司、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钱春生、于梅。
50 山东亿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21,606 . 36 3,656,828 . 52 0 保证担保：天元天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临沂先锋科技有限公司、王彦廷、焦玉娟、范治平。
51 山东星科电子有限公司 3,991,803 . 03 2,411,953 . 40 0 保证担保：曹现臻。

52
山东金恒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4,062,185 . 17 1,039,455 . 86 0
保证担保：临沂阳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奥凯管材科技有限公司、临沂金久石化有限公司、曹纯洁、郭洪宏、郭
士旗、周秀芬。

53 临沂市裕成纺织有限公司 8,919,284 . 97 6,815,761 . 78 0 保证担保：陈元萍、贾学亮、山东圣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54 临沂凯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885,736 . 33 904,384 . 28 0 保证担保：侯建军、马彦慧、临沂豪景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伟程木业板厂。
55 临沂市新方食品有限公司 7,537,983 . 09 5,987,321 . 74 0 保证担保：李传宇、王升英、临沂市裕成纺织有限公司。

56
兰陵华瑞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

29,952,333 . 18 3,254,750 . 00 35,000 . 00
保证担保:山东天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周大为、杜华、刘永波、李敏杰、兰陵县众利种植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王
相成；抵押担保：山东天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2025 年
6 月 30
日

57 苍山县多福食品有限公司 2,099,210 . 60 7,284,807 . 96 0 保证担保:张玉同、山东正方纸业有限公司、郭子玉
58 苍山县海彤食品有限公司 950,000 . 00 3,007,416 . 90 0 保证担保：胡付辉、苍山县瑞德食品有限公司
59 苍山县皇怡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752,691 . 00 3,349,001 . 60 0 保证担保：夏传国、宋庆远、宋建义
60 苍山县金华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 00 1,838,160 . 00 0 保证担保：苍山县保健食品开发公司
61 苍山县美术公司综合服务部 50,000 . 00 625,647 . 72 0 保证担保：苍山县供销社联合社贸易公司、山东省苍山县工艺美术公司
62 苍山县神山镇振兴冷藏加工厂 8,790,000 . 00 53,418,067 . 63 0 保证担保：苍山县永恒冷藏食品厂、李洪元、邱胜田
63 苍山县双星超硬材料联营公司 200,000 . 00 1,598,395 . 20 0 保证担保：苍山嘉德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64 苍山县天宝食品有限公司 0 100,000 . 00 0
65 苍山县万隆加工冷藏厂 400,000 . 00 2,887,998 . 65 0
66 苍山县玺丰食品有限公司 299,078 . 00 1,075,127 . 63 0 保证担保：周焕洪、韩春礼、徐刚、贺艳林
67 苍山县鑫超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400,000 . 00 1,602,392 . 75 0 保证担保：张景刚
68 苍山县信诚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700,000 . 00 2,484,560 . 10 0 保证担保：潘信功、孙明德

69
苍山县沂堂北大埠冷库（山东省
苍山县沂堂乡北大埠联利冷库）

144,000 . 00 933,932 . 23 0

70 苍山县以劳养武综合经营公司 45,000 . 00 2,625,703 . 20 0 保证担保：苍山县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71 苍山县永恒冷藏食品厂 997,142 . 90 3,406,821 . 00 0 保证担保：苍山县华伟食品冷藏有限公司，苍山县国荣食品有限公司
72 苍山县源野涌泉食品有限公司 350,000 . 00 1,418,116 . 80 0 保证担保：苍山海都食品有限公司、付信君、张永强
73 临沂市隆鑫冷藏厂 359,500 . 00 888,255 . 71 0 保证担保：苍山县青源冷藏厂、张炎义
74 山东苍山大地食品有限公司 340,000 . 00 1,021,724 . 44 0

75
西三峰冷藏厂（山东省苍山县磨
山镇西三峰冷藏厂）

75,000 . 00 397,856 . 87 0 保证担保：苍山县神山镇山口恒温库

76 西为儿桥冷库 60,000 . 00 269,382 . 96 0 保证担保：苍山县金星食品有限公司

77
振兴冷藏厂（苍山县神山镇振兴
冷藏加工厂）

300,000 . 00 1,590,974 . 55 0 保证担保：苍山县神山镇西杨冷藏食品加工厂

合计 576,143,975 . 68 441,044,042 . 79 1,225,665 . 18


